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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有新规

作为社会生活的

百科全书，《民法典》对

老年人的权益保护也

有着新的规定。

档案年龄与身份证年龄
不同，退休以哪个为准？

律师信箱

编辑同志：
我的身份证记载的出生日期即年

龄比人事档案记录的年龄大一岁多。
依据身份证记载的出生日期，现在我已
达到退休年龄。当我持身份证申请办
理退休手续时，公司称：根据档案记载，
我现仍未达到退休年龄，不能为我办理
退休手续。请问：职工退休年龄是以身
份证为准，还是以职工档案为准？

读者 张守民

张守民读者：
关于几份材料所记载的职工年龄不

一致时如何认定，先后有不同的规定。
1989年公安部《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居民身份证使用和查验制度的请示的通
知》中规定：居民身份证是国家法定的证
明公民个人身份的证件，具有一定的权
威性，并可用作办理聘用、雇用和离退休
手续。原劳动部办公厅《关于核定职工退
休年龄问题的复函》规定：“在启用身份
证以前办理职工退休手续时，原则上应
以职工原始档案中记载的出生日期为
准；《居民身份证条例》和《居民身份证条
例实施细则》发布以后，凡启用了身份证
的，在办理职工退休手续时，应以职工身
份证记载的出生日期为准”。

1999 年 3 月，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
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
部发〔1999〕8号）规定：“对职工出生时间
的认定，实行居民身份证与职工档案相
结合的办法。当本人身份证与档案记载
的出生时间不一致时，以本人档案最先
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至于“以本人档
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的规定是
否合理，虽然存在争论，但近些年实践中
处理职工年龄不一致问题时，都是按该
规定执行的。

随着社会的进步，国家相关登记制度
的实行和进一步规范，《民法典》对自然人
年龄的认定依据作出了权威的规定。《民
法典》第15条规定：“自然人的出生时间和
死亡时间，以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记载的
时间为准；没有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的，以
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
时间为准。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载
时间的，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这里
对自然人出生时间的确定依据作出了明
确具体的规定。因此，应当树立登记公示
的权威，用人单位在认定职工年龄时，不
应再以（劳社部发〔1999〕8 号）文件为依
据，而应当执行《民法典》的规定。你应该
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由于那个时
候一般无出生证，所以，该公司应当以你
的户口簿或者身份证登记记载的出生时
间来确定你是否达到退休年龄。

律师 潘家永

核心
阅读

案例
尽管有 3 个儿子两个女儿，但真正对

自己关心、照顾有加的只有长女，71 岁的
侯女士决定将自己的遗产全部交由长女
继承。基于自己没有文化，也担心请人代
书遗嘱词不达意，她想通过录像立遗嘱。
请问，侯女士可以通过录像立遗嘱吗？

说法
可以。《民法典》第 1173条规定：“以录

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
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
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
月、日。”即已经允许录音录像遗嘱的存在，
为老年人立遗嘱提供了新的法律手段。值

得一提的是，《民法典》还删除了公证遗嘱
效力优先的规则，明确有数份遗嘱时，以最
后一份遗嘱为准；扩大代位继承范围，在被
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时，
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
从而最大程度保证老人的财产在家族内部
流转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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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有权意定监护人111
案例
77 岁的刘女士拥有大笔财产，也有

8 个子女，其中的三女儿很得刘女士喜爱
与信任，而其他子女都与刘女士有过或
多或少的矛盾。因担心患有轻微老年痴
呆的自己日后病情加重，刘女士想趁着
自己意识还清楚，指定三女儿担任自己
的监护人，负责自己的生养死葬等等。

请问这样做可以吗？

说法
可以。《民法典》第 33条规定：“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
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
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
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

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即确立
了意定监护制度。意定监护是区别于法定
监护的一种制度，指老年人在自己清醒的
时候，可以书面选择自己最信任的人，在
自己失能后照顾自己的生活，处置自己的
财产乃至其他权利等，从而避免日后在确
定监护人问题上的争议。与之对应，刘女
士也不例外。

老年人有权老有所居222
案例
68 岁的肖女士再婚后一直居住在丈

夫的个人房屋，而肖女士并无居所。尽管
比自己大 9 岁的丈夫一再表示，即使他先
去世，肖女士可以继续在该房屋居住至离
世，但肖女士仍担心丈夫反悔或者被丈夫
子女赶出家门。肖女士可以和丈夫签订

书面协议，确保万无一失吗？

说法
可以。《民法典》第 366 条规定：“居住

人有权依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
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
需要。”即确立了居住权，其它条款还明确

了居住权的设立形式、居住权合同的必要
条款、居住权的期限等。与之对应，尽管房
屋的所有权属于丈夫，但丈夫可以将其中
的居住权赋予肖女士。一旦有着书面协议，
肖女士便不必担心丈夫反悔或者被别人赶
出家门。

案例
尽管子女多年来便对自己的衣食住

行从不过问，但基于自己靠捡破烂勉强
能够度日，老年的谢女士因而一直没有
在意。时至 2021 年初遭遇重病之后，见
子女仍不予理会，谢女士遂决定通过起
诉向子女索要多年来的赡养费。会“过
期作废”吗？

说法
不 会 。 虽 然《民 法 典》第 188 条 规

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
诉 讼 时 效 期 间 为 3 年 …… 诉 讼 时 效 期
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
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即似
乎就子女 3 年前没有支付赡养费用，因
为 已 经 超 过 了 3 年 而 只 能“ 过 期 作

废”。因为该法典第 196 条第（三）项还
规定“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
养费”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
定，也就是说，索要赡养费的不存在“过
期作废”。结合本案，谢女士自然也不
例外。

颜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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